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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练塘镇人民政府文件

练府〔2025〕15 号

练塘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关于对部分厂房仓库建筑落实
“一事一议”并公示限制使用条件的工作

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、居委会、企事业单位，机关各科室：

现将《关于对部分厂房仓库建筑落实“一事一议”并公示限

制使用条件的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青浦区练塘镇人民政府

2025 年 3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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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部分厂房仓库建筑落实“一事一议”

并公示限制使用条件的工作方案

为规范工业建筑改变使用性质、用途等管理，切实消除因违

规改建导致的消防安全隐患问题，根据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

《上海市厂房仓库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》（沪安委会〔2024〕

12 号）、青浦区安全生产委员会《青浦区厂房仓库消防安全综合

治理实施方案》（青安委〔2024〕5 号），结合我镇经济发展与产

业用地需求，制定本工作方案，通过“一事一议”机制科学决策

历史遗留问题整改路径，确保安全与发展统筹推进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全面排查工业建筑擅自改变用途、违规改建行为，建立动态

隐患台账；对整改难度大的历史遗留问题，通过“一事一议”明

确“拆、改、留”整治方向；对保留的建筑，明确限期整改标准

和监管要求，规范安全管理，推进隐患闭环管理；形成多部门协

同的长效监管机制，严管严控新增违规改变用途、违规改建行为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（一）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无产权证明，并能够提供建筑物

房屋结构安全检测报告的建筑；

（二）有产权证明但实际使用用途与原设计不符或无法确认

原设计使用性质，建筑安全设防要求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建筑。

三、工作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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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工作专班

为进一步统筹协调“一事一议”工作，强化组织领导与执行

落实，成立专班，成员组成与职责分工如下：

1. 工作专班成员：组长由分管领导担任，全面负责工作的统

筹与协调；成员包括经发办、城运中心、规建办、综合执法队、

综合整治办的负责人，负责各自领域相关工作的落实与推进。工

作专班负责对“一事一议”工作进行统筹协调，并将相关决策审

定事项提交镇长办公会审议。

2. 工作专班办公室：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，地点设在经发办。

办公室具体承担“一事一议”工作的组织推进、申请受理等日常

工作，确保各项任务有序开展。

（二）“一事一议”工作程序

1.事项申请。由建筑所有权人（单位）向经发办提交书面申

请，说明建筑现状、历史成因、改变用途诉求等，并做出整改和

安全管理承诺。

2.事项审批。

（1）经发办在收到申请后，根据建筑所承载生产经营业态与

区域产业导向匹配度、经营性经济指标、能耗等相关评价标准，

确认是否同意保留使用。

（2）对审定同意保留的建筑，报分管领导同意后，启动“一

事一议”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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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由经发办牵头负责城运、综合执法队、规建办等安全管

理的部门进行专题会商，提出建筑限制性使用的安全要求。

3.整改实施。建筑所有权人（单位）确认后，根据建筑限制

性使用的安全要求制定整改方案，并完成整改。

4.整改验收。建筑所有权人（单位）整改完成后，应预先开

展自验收，并将相关资料报联审部门。由镇城运中心按照提出的

整改要求，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开展现场验收，或由建筑所有权人

（单位）委托具备从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消防安全评

估。

5.公示制度。验收或评估所列问题事项整改完成后，城运中

心对“一事一议”事项进行公示，并建立台账清单。

6.到期复核。到限制使用期限后，建筑所有权人（单位）应

再次申请“一事一议”事项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规建办：牵头组织排查、房屋及环保的安全鉴定及整改验收；

审核建筑用途变更的规划合规性；

经发办：评估建筑用途调整与产业规划的匹配性，提出转型

建议；

城运中心：检查消防安全、生产安全隐患，督促整改；

综合执法队：查处违法建设、违规使用行为；

综合整治办：执行拆除决定。

五、工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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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严格督查验收。建立“整改一户、验收一户、销号一户”

机制，对于整改类建筑限期未完成整改的严禁使用；对于使用期

限届满的，重新按“申请－审批－整改－验收－公示”流程进行

处置。

二是动态长效管理。夯实厂房仓库消防安全管理责任，加强

排查检查，动态排摸掌握各类工业厂房、仓库等建筑未经审批擅

自改变使用性质的情况；对已完成“一事一议”整改备案的，依

法按现有用途进行纳管，防止失控漏管。

三是加强宣传引导。借助线上线下双渠道，全方位提升产权

方与从业者的消防安全意识。线上，利用公众号推送火灾事故警

示短视频，以直观形式揭示违规行为的严重后果。线下，组织消

防知识讲座，邀请专家剖析典型火灾案例。

附件：1.《厂房仓库建筑限制性使用“一事一议”事项申请

表》

2.《厂房仓库建筑限制性使用“一事一议”事项联审

意见表》

3.厂房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公示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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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镇班子全体成员。

青浦区练塘镇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25 日印发


